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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

１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

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２

）不得进行公开再融资；

（

３

）对本公司该等未履行承诺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调减或停发薪酬或津贴；

（

４

）不得批准未履行承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主动离职申请，但

可以进行职务变更；

（

５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２

、本公司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

诺（相关承诺需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并接受如下

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

１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２

）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尽可能地保护本公司投资者利益。

（二）全体股东承诺

本人

／

本企业作为公司股东，为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现根据相关监

管要求，就本人

／

本企业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的履行事宜，郑重承诺：

除个别承诺中提到的约束措施外，还需遵守如下约束措施：

１

、如本人

／

本企业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

出新的承诺并接受如下约束措施， 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

施完毕：

（

１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２

）不得转让公司股份。 因继承、被强制执行、上市公司重组、为履行保护

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

３

）暂不领取公司分配利润中归属于本人

／

本企业的部分；

（

４

）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并

在获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

５

）本人

／

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

２

、如本人

／

本企业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

新的承诺并接受如下约束措施， 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

完毕：

（

１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２

）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能地保护公

司投资者利益。

（三）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人作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为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的权益，

现根据相关监管要求，就本人在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的履行事宜，郑重承

诺：

除个别承诺中提到的约束措施外，还需遵守如下约束措施：

１

、如本人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

承诺并接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

１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２

）不得转让公司股份。 因继承、被强制执行、上市公司重组、为履行保护

投资者利益承诺等必须转股的情形除外；

（

３

）暂不领取公司分配利润中归属于本人的部分；

（

４

）可以职务变更但不得主动要求离职；

（

５

）主动申请调减或停发薪酬或津贴；

（

６

）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并

在获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

７

）本人未履行相关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２

、如本人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

诺并接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

１

）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

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２

）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能地保护公

司投资者利益。

七、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

报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公司营业收入为

２４

，

６９４．６９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６．２７％

；

净利润为

３

，

９２１．０７

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１６．５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为

３

，

９２７．６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６．９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为

３

，

４１２．５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２０．０２％

。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净

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较上年同期下有所下降，主要是受金属材料市场价格波动、其他零

部件产品处于量产初期且部分工序产能受限和子公司筹建、 新产品研发等因

素的影响造成。

（一）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财务报表主要数据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审阅报告，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 公司营业收入为

３７

，

２０８．８４

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０．４２％

； 净利润为

６

，

０６８．８５

万元， 较去年同期下降

１５．６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６

，

０７７．５９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５．８５％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为

５

，

４４８．９３

万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

１９．３３％

。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和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较上年同期下有所下降，主要

是受金属材料市场价格上升、 其他零部件产品处于量产初期且部分工序产能

受限和子公司筹建、新产品研发等因素的影响造成。 具体情况参见招股说明书

第十一节之“八、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招股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产品订单稳定，生产和

销售情况正常，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及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市

场规模和盈利能力，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

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方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最近一期经营业绩下滑

不会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亦不存在其他可能对持续盈利

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

（二）公司对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２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情况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８

年营业收入为

５０

，

５３８．２８

万元至

５５

，

８５４．４３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变动幅度为

１３．８３％

至

２５．８１％

；预计实现净利润

９

，

１５２．３６

万元至

１０

，

１１３．２１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变动幅度为

－７．３２％

至

２．４１％

；预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９

，

１５５．５２

万元至

１０

，

１１６．３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变

动幅度为

－７．５３％

至

２．１７％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８

，

３９３．５５

万元至

９

，

２７４．１９

万元， 较上年同期的变动幅度为

－９．１２％

至

０．４２％

。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８

年不存在业绩大幅下降的情况。 前述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

的结果，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可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亦不构成公司盈利

预测。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上市的审核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

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说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８

］

１７２８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

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２０１９

】

７

号”文批

准。 股票简称“华培动力”，股票代码“

６０３１２１

”。 本次网上网下公开发行的合计

４

，

５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１

日起上市交易。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３

、股票简称：华培动力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１２１

５

、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１８

，

０００

万股

６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４

，

５００

万股，均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７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本次网上网下公开发

行的合计

４

，

５００

万股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８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以及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

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本公告书“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上市股份无其他锁定安排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ｉｎｏｔｅｃ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发行前）；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 吴怀磊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汽车排气系统、涡轮增压系统及其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 （涉及

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质检、安检及相关行业资质要求的，需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取得相应资质或许可后开展经营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涡轮增压器关键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所属行业： 汽车制造业（

Ｃ３６

）

住 所： 上海市青浦区崧秀路

２１８

号

３

幢厂房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７０７

电话号码：

０２１－３１８３８５０５

传真号码：

０２１－３１８３８５１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ｉｎｏｔｅｃ．ｃｎ

电子邮箱：

ｂｏａｒｄ＠ｓｉｎｏｔｅｃ．ｃｎ

董事会秘书： 关奇汉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情况

姓名 职务 任期起止日期 直接持股数量（股） 间接持股情况

吴怀磊 董事长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１３

，

１９０

，

５００

注

１

王立普 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注

２

关奇汉 董事、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

注

３

谢力 董事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 －

欧阳勇 董事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５０

，

０００ －

赵昱东 董事

２０１８．４．１６－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 －

缪蕾敏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 －

庞东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 －

李祖滨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 －

唐全荣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４

，

４１６

，

０００ －

穆爱英 监事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 －

李学康 职工监事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

注

４

张之炯 财务总监

２０１６．１１．３０－２０１９．１１．２９ － －

注

１

： 帕佛儿投资持有华培动力

７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发行前公司股本的

５７．９３％

，吴怀磊持有帕佛儿投资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磊佳投资持有华培动力

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发行前公司股本的

４．２６％

，吴怀磊持有磊佳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

注

２

：磊佳投资持有华培动力

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发行前公司股本的

４．２６％

，王

立普持有磊佳投资

２０．００％

的股权；

注

３

：磊佳投资持有华培动力

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发行前公司股本的

４．２６％

，关

奇汉持有磊佳投资

２２．００％

的股权；

注

４

：磊佳投资持有华培动力

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发行前公司股本的

４．２６％

，李

学康持有磊佳投资

２．００％

的股权。

三、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帕佛儿投资，帕佛儿投资直接持有公司

５７．９３％

的股权。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吴怀磊，吴怀磊直接持有公司

９．７７％

的股权，通过帕佛

儿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５７．９３％

的股权，通过磊佳投资间接持有公司

０．０４％

的股权，

吴怀磊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

６７．７４％

的股权， 并通过一致行动人吴佳间接

控制公司

４．４８％

的股权，且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对公司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其直接或间接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有争议的情况。

吴怀磊先生：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为

３２０１０３１９７４０４０２＊＊＊＊

，住所为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四、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１３

，

５００

万股， 本次拟申请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２５．００％

。 本次

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原股东在本次发行中不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

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股权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股权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

，

５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帕佛儿投资

７

，

８２０．００ ５７．９３％ ７

，

８２０．００ ４３．４４％

吴怀磊

１

，

３１９．０５ ９．７７％ １

，

３１９．０５ ７．３３％

复星投资

９８０．００ ７．２６％ ９８０．００ ５．４４％

吴佳

６０４．９０ ４．４８％ ６０４．９０ ３．３６％

磊佳投资

５７５．００ ４．２６％ ５７５．００ ３．１９％

唐全荣

４４１．６０ ３．２７％ ４４１．６０ ２．４５％

宁波海邦

３００．００ ２．２２％ ３００．００ １．６７％

金灿

３００．００ ２．２２％ ３００．００ １．６７％

王立普

２３０．００ １．７０％ ２３０．００ １．２８％

谢卫华

２０２．４０ １．５０％ ２０２．４０ １．１２％

杭州海邦

２００．００ １．４８％ ２００．００ １．１１％

华拓投资

２００．００ １．４８％ ２００．００ １．１１％

黄晓虹

１９２．０５ １．４２％ １９２．０５ １．０７％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１１５．００ ０．８５％ １１５．００ ０．６４％

张良森

１５．００ ０．１１％ １５．００ ０．０８％

欧阳勇

５．００ ０．０４％ ５．００ ０．０３％

二、本次发行流通股

－ － ４

，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社会公众股

－ － ４

，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总股本

１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

４４

，

２４３

户，其中前十名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１

帕佛儿投资

７８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３．４４％

２

吴怀磊

１３

，

１９０

，

５００ ７．３３％

３

复星投资

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４％

４

吴佳

６

，

０４９

，

０００ ３．３６％

５

磊佳投资

５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３．１９％

６

唐全荣

４

，

４１６

，

０００ ２．４５％

７

宁波海邦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７％

８

金灿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７％

９

王立普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８％

１０

谢卫华

２

，

０２４

，

０００ １．１２％

合计

１２７

，

７２９

，

５００ ７０．９６％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４

，

５００

万股

二、发行价格及市盈率：

１１．７９

元

／

股，

２２．９８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７

年度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计算）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

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４９７

，

０２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０

，

３１８

，

９２７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８９．６０％

。

本次发行网上、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包销，包销股份数量为

１８４

，

０５３

股，包销比例为

０．４１％

。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３０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募

集资金总额为

５３０

，

５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４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快师报字［

２０１９

］

第

ＺＡ１０００４

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共计

６０

，

１２７

，

９６２．２７

元（不含税），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４２

，

０４４

，

０００．００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５

，

７５４

，

７１６．９８

律师费用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发行手续费用等其他费用

７６３

，

２０７．５５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

０６６

，

０３７．７４

合 计

６０

，

１２７

，

９６２．２７

每股发行费用：

１．３４

元（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净额：

４７０

，

４２２

，

０３７．７３

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２．９１

元（按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５１

元（按照

２０１７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股本）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有限合伙）作为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财务审计机

构，审计了本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

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

师报字［

２０１８

］第

ＺＡ１５５３７

号审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已在公告的招股意向书中

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公司上市后将不再

另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经营模式、产品结构、销售规

模、税收政策、主要核心业务人员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

方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经营情况与经营业绩较

为稳定，总体运营情况良好，不存在重大异常变动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保荐机构国

金证券已分别与募集资金专户的开户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号 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用途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淮海支行

２１６１７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７６０１３ ２８

，

９１０．６０

汽车零部件生产

基地建设项目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１７８４８６６２２６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宁支行

７００９０１２２０００２６９２２３ ０．００

注：包含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

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４

、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１３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 ６０２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２ ６８００

保荐代表人：李爽、王可

联系人：方圆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已具备公开上市的条件。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

荐上海华培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10

日

（上接

A29

版）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北京“大城市病” 为基本出发点，加快打

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努力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 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国家战略将成为冀东水泥发展主营业务、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机遇，并为冀东水泥实现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2）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发展路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经济新形势、科

学判断我国经济发展新走向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

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

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

结构变化。 新常态下，京津冀区域水泥产业面临着因经济增速放缓、需求

不足而导致的产能结构性过剩、产业结构亟待调整、环境压力增大等问

题，区域内水泥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有可为。

（3）本次重组符合国务院鼓励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要求

《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提出“进一步贯彻落实重

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做强做大优势企业。 以汽车、钢铁、水泥、机械制

造、电解铝、稀土等行业为重点，推动优势企业实施强强联合、跨地区兼并

重组、境外并购和投资合作，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加快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骨干企业，培养一批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兼并重组是企业加强

资源整合、实现快速发展、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措施，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发展质量效益的重要途径。

2、本次重组的行业背景

本次重组是冀东水泥在京津冀区域水泥行业产能过剩、行业转型升

级需求迫切背景下的积极尝试。

（1）京津冀水泥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供需失衡的局面亟待改善

不论是产能利用率还是熟料水泥产能比，京津冀区域水泥市场均远

不及全国平均水平， 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 虽然近年来京津冀区域水泥

企业之间也存在一些阶段性停产、限产等举措，但供需失衡的市场局面

仍未能完全改善。

（2）京津冀水泥企业整体技术装备水平低，环保投入增加和行业转

型升级需求迫切

京津冀区域水泥企业整体技术装备水平较低，中小熟料生产企业存

在环保投入少，环保设备配置尚不完善或者环保设备使用效率不高的问

题。 落后产能及规模较小产能的客观存在，导致高污染、高能耗的情况较

为严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更为迫切。

3、本次重组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联系

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中，金隅集团以所持有的北京金隅水泥经贸有限

公司等10家公司股权出资，本公司以所持有的冀东水泥滦县有限责任公

司等20家公司的股权及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等2家分

公司的资产出资，双方共同组建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组建后，本公司拥有

合资公司控股权。 同时，金隅集团将所拥有的剩余14家水泥企业股权除

所有权、收益权之外的权利全部委托本公司管理，并作出承诺：自双方出

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日起的三年内，将前述已托管的14

家水泥企业股权以出资、出售或其他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注入合资公司

或冀东水泥。

2018年7月底，前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本公司通过合资公司间

接控股了北京金隅水泥经贸有限公司等10家原属于金隅集团的水泥公

司，同时金隅集团将剩余14家水泥企业股权除所有权、收益权之外的权

利委托本公司管理。

为彻底解决本公司与金隅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突出公司主营

业务，并由金隅集团履行其已出具的承诺，金隅集团、冀东水泥立足于前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成果，拟实施本次交易，通过共同向合资公司增资以

及冀东水泥现金收购的方式，将金隅集团剩余14家水泥企业股权注入合

资公司或冀东水泥。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1、突出冀东水泥主业，彻底解决冀东水泥与金隅集团之间的同业竞

争问题

2016年金隅集团取得本公司控股股东冀东集团的控制权，进而成为

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水泥、 熟料及相关建材产品的

制造、销售，而金隅集团则拥有水泥及预拌混凝土、新型建材与商贸物流、

房地产开发、 物业投资及管理四大业务板块。 公司与金隅集团在水泥业

务领域存在持续的、无法避免的同业竞争问题。

为解决本公司与金隅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本公司已通过与金

隅集团出资组建合资公司的形式间接控股了金隅集团10家水泥企业，同

时金隅集团已将其持有的14家剩余水泥公司股权除所有权、收益权之外

的权利全部委托本公司管理， 双方同业竞争状况得到较大改善。 同时金

隅集团已作出承诺，自双方出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日起

的三年内，将前述已托管的14家水泥企业股权以出资、出售或其他法律

法规许可的方式注入合资公司或冀东水泥。

立足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成果，本次交易旨在彻底解决本公司与

金隅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突出冀东水泥主营业务，并由金隅集团

履行其已出具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 金隅集团全部水泥业务由本公

司统一经营管理，公司水泥业务规模将显著扩大，主营业务及核心竞争

优势进一步突显，金隅集团与本公司在水泥业务领域的同业竞争局面彻

底消除。

2、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协同效应

公司将通过本次交易获得金隅集团剩余水泥业务资产，从而实现对

金隅集团全部水泥业务的统一经营管理。 公司将在扩大企业生产规模的

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和重组协同效应，

实现对京津冀地区水泥产业的深度整合，降低单位成本、提高资产的运营

效率，促进公司经营水平和盈利质量的整体提升，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

3、通过行业整合，优化区域生态环境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较为严重，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实施细则》，本次重组完成后，冀东水泥将持续加快水泥业务除尘设备的

升级改造，加大环保设备和节能减排技术投入，在提升产业集中度、淘汰

落后产能的同时，带动区域内水泥企业节能环保水平不断提升。

4、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企业转型升级

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被明确为国家战略以及中央积极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本次重组将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区域内水泥企业

的兼并重组，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京津冀产业结构和布局，稳定区域水泥

供给，改善区域市场的竞争格局，形成健康的价格决定机制，在有效服务

于京津冀一体化及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国家战略的同时实现企业

转型升级，从而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1、本公司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9年1月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议案，并同意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

2、金隅集团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9年1月9日，金隅集团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议案，并同意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

3、其他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中，振兴环保、和益水泥、咏宁水泥、涉县水泥、宣

化水泥、沁阳水泥、岚县水泥共7家公司涉及少数股东股权；冀东水泥注

入合资公司的子公司中，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

公司共2家公司涉及少数股东股权。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以

上各公司少数股东对本次交易中拟发生权属变更的股权（含交易双方拟

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和冀东水泥拟现金收购的股权） 享有优先购买

权。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日， 交易双方已取得所有应取得的少数股东放

弃优先购买权声明：

（1）金隅集团已取得振兴环保、和益水泥、咏宁水泥、涉县水泥4家公

司少数股东分别出具的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

（2）宣化水泥、沁阳水泥、岚县水泥3家公司的章程中明确约定：在金

隅集团及其关联公司进行资产重组过程中发生涉及对所持公司股权在

金隅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之间转让变化时，合资方同意该股权转让并放弃

优先购买权。 基于此项约定， 金隅集团已将冀东水泥拟现金收购其所持

上述3家公司股权事项分别书面告知3家公司少数股东，并已取得各少数

股东书面收悉确认。

（3）本公司已取得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

公司2家公司少数股东分别出具的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

（二）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或授权

截至2018年12月27日，交易双方拟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资产以及

拟由冀东水泥现金收购的股权资产评估结果均已获得北京市国资委核

准（核准文号：京国资产权[2018]198号、京国资产权[2018]201号、京国资

产权[2018]203号、京国资产权[2018]204号、京国资产权[2018]205号、京

国资产权[2018]206号、京国资产权[2018]207号、京国资产权[2018]208

号、京国资产权[2018]210号）。

（三）本次交易尚须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方案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之前，本次交易不得实施。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为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金隅集团所持有的如下14家标的公司的股权：

序号 标的公司名称 金隅集团持股比例

1 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2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3 天津金隅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2.09%

4 涿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5 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6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 60.00%

7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100.00%

8 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9 陵川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10 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 75.00%

11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91.00%

12 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6.60%

13 岚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0.00%

14 宣化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65.00%

（三）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中， 标的资产以增资合资公司和上市公司现金收购两种方

式注入冀东水泥。

在增资合资公司交易中，金隅集团以所持有的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

司等7家公司的股权出资， 冀东水泥以所持有的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

等5家公司的股权及248,174.97万元现金出资， 双方共同向金隅冀东水

泥（唐山）有限责任公司增资。 其中，金隅集团出资资产具体如下：

序号 金隅集团出资资产

1 赞皇金隅水泥有限公司100.00%股权

2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00%股权

3 天津金隅振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62.09%股权

4 涿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100.00%股权

5 张家口金隅水泥有限公司100.00%股权

6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60.00%股权

7 河北太行华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100.00%股权

冀东水泥出资资产具体如下：

序号 冀东水泥出资资产

1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99.28%股权

2 唐山冀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100.00%股权

3 冀东水泥（烟台）有限责任公司100.00%股权

4 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公司90.00%股权

5 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公司100.00%股权

6 248,174.97万元现金

本次增资系金隅集团、冀东水泥依照对合资公司的持股比例同比例

增资，本次增资前后双方对合资公司持股比例不发生改变，冀东水泥仍

持有合资公司52.91%股权并对合资公司控股，金隅集团仍持有合资公司

47.09%股权。

在上市公司现金收购交易中， 冀东水泥以153,686.79万元现金向金

隅集团购买其所持如下7家公司股权：

序号 公司名称 金隅集团持股比例

1 左权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2 陵川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100.00%

3 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 75.00%

4 邯郸涉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91.00%

5 沁阳市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6.60%

6 岚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80.00%

7 宣化金隅水泥有限公司 65.00%

（四）本次交易所涉资产评估作价情况

1、标的资产评估

天健兴业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最终

选用资产基础法结果作为最终结论。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合资公司增资

事项《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8]第1191号）及冀东水泥现金收

购标的公司股权事项《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8]第1221号、第

1222号、第1223号、第1224号、第1225号、第1227号、第1228号），截至

2018年7月31日，考虑金隅集团对于各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标的资产净

资产账面价值合计433,101.18万元，评估值为587,542.69万元，对应评估

增值率为35.66%。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金隅集团出资的标

的资产

净资产账面价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赞皇水泥 100.00%

股权

83,494.91 112,453.13 28,958.22 34.68%

2

琉水环保 100.00%

股权

71,445.32 98,402.76 26,957.44 37.73%

3

振兴环保62.09%股

权

43,084.58 59,323.54 16,238.96 37.69%

4

涿鹿水泥 100.00%

股权

44,187.21 56,725.35 12,538.14 28.38%

5

张 家 口 水 泥

100.00%股权

38,319.07 45,911.74 7,592.67 19.81%

6

咏宁水泥60.00%股

权

29,162.17 34,792.55 5,630.38 19.31%

7

华信建材 100.00%

股权

16,345.03 26,246.83 9,901.80 60.58%

8

左权水泥 100.00%

股权

42,367.72 47,728.14 5,360.42 12.65%

9

陵川水泥 100.00%

股权

30,303.49 34,610.21 4,306.72 14.21%

10

和益水泥75.00%股

权

22,453.55 32,829.46 10,375.91 46.21%

11

涉县水泥91.00%股

权

9,476.32 21,244.01 11,767.69 124.18%

12

沁阳水泥86.60%股

权

7,433.21 9,925.25 2,492.04 33.53%

13

岚县水泥80.00%股

权

4,788.71 7,349.72 2,561.01 53.48%

14

宣化水泥65.00%股

权

-9,760.11 - 9,760.11 -

合计 433,101.18 587,542.69 154,441.51 35.66%

注：（1）净资产账面价值、评估值均已相应考虑金隅集团对于标的公

司的持股比例；（2）金隅集团出资的标的资产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经审

计的合并报表口径数据。（3）宣化水泥净资产账面价值及评估值均小于

0，冀东水泥购买其股权作价为零，故评估值取零，并以此计算评估增值。

以上评估结果已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

2、冀东水泥出资的股权资产评估

冀东水泥以所持有的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的股权及

24.82亿元现金向合资公司出资。对于冀东水泥向合资公司出资的股权资

产，天健兴业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进行评估，并最终选用资产基

础法结果作为最终结论。 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合资公司增资事项《资产

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8]第1193号），截至2018年7月31日，考虑冀

东水泥对于各子公司的持股比例，冀东水泥出资的股权资产净资产账面

价值合计187,585.64万元，评估值为239,313.35万元，对应评估增值率为

27.58%。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冀东水泥出资资产

净资产账面价

值

评估值 评估增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 司

99.282%股权

41,748.67 56,854.72 13,552.51 31.30%

2

唐山冀水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00%股权

43,302.21 51,371.08 9,622.41 23.05%

3

冀东水泥（烟台）有限责任

公司100.00%股权

36,281.46 47,194.36 10,912.91 30.08%

4

冀东水泥凤翔有限责任公司

90.00%股权

33,310.79 46,262.16 12,951.37 38.88%

5

冀东水泥黑龙江有限公司

100.00%股权

32,942.51 37,631.03 4,688.52 14.23%

合计 187,585.64 239,313.35 51,727.71 27.58%

注：（1）净资产账面价值、评估值均已相应考虑冀东水泥对于拟出资

股权的持股比例；（2） 冀东水泥出资资产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经审计的

合并报表口径数据。

以上评估结果已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

3、本次交易所涉资产作价

本次交易中， 交易双方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资产及上市公司现金

收购的标的资产均以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的评估值为作价依据。

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 金隅集团拟用于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赞皇水泥

等7家公司的股权评估值合计433,855.90万元， 出资作价433,855.90万

元； 冀东水泥拟用于向合资公司增资的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等5家公

司的股权评估值合计239,313.35万元，出资作价239,313.35万元。除股权

资产外，冀东水泥对合资公司另有248,174.97万元现金出资，冀东水泥出

资资产作价合计487,488.32万元。

经北京市国资委核准， 冀东水泥拟现金收购的左权水泥等7家公司

股权评估值合计153,686.79万元，交易作价153,686.79万元。

4、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亿元，本公司持有合资公司

52.91%股权，金隅集团持有合资公司47.09%股权。

本次交易中， 本公司以合计作价为487,488.32万元的子公司股权及

现金向合资公司增资， 金隅集团以合计作价为433,855.90万元的子公司

股权向合资公司增资，双方出资资产作价比例与增资前双方对合资公司

持股比例一致。双方同意，合资公司本次增加注册资本10.00亿元，双方按

原持股比例认缴注册资本金，资本溢价部分计入合资公司资本公积。

本次交易完成后，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40.00亿元，本公司、金隅

集团对合资公司的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五）过渡期安排

过渡期内， 交易双方用于向合资公司增资的股权对应的损益由合资

公司享有和承担；冀东水泥现金收购的股权对应的损益由冀东水泥享有

和承担。

（六）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标的公司所拥有的、 采用了基于未来收益预期的方法进行评估的资

产为14处矿业权（以下简称“标的矿业权” ）。 交易双方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就标的矿业权业绩补偿事宜于2019年1月9日签署了《业绩补偿

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标的矿业权业绩补偿期间为本次重组完成后3年 （含本次重组完成

当年）， 即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度。 标的矿业权于2019年度、

2020年度和2021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分别为6,492.08万元、6,918.84万

元和6,946.20万元。

上市公司应在业绩补偿期间内每年会计年度结束后， 聘请具有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审计机构” ）对标的矿业

权的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业绩补偿期间内， 标的矿业权各

期实现的净利润以专项审核意见为准。 如果标的矿业权在业绩补偿期间

截至每个会计年度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未能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则金隅集团应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履行矿业权业绩补偿义务，以现

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各期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 （自业绩补偿期初至当期期末标的矿业权累计承诺

净利润-自业绩补偿期初至当期期末标的矿业权累计实际净利润）÷业

绩补偿期间内标的矿业权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矿业权交易作价－自

业绩补偿期初至当期期末标的矿业权累计已补偿金额。

按上述公式计算的当期补偿金额小于0的，按0计算，即已补偿金额

不冲回。

在业绩补偿期间届满时， 由审计机构对标的矿业权进行减值测试并

出具 《减值测试报告》。 如标的矿业权的期末减值额大于累计已补偿金

额，则金隅集团另行向公司补偿按照以下公式计算所得的金额：

另需补偿的金额=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累计已补偿金额

金隅集团以现金方式另行补偿。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将彻底解决本公司与金隅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并减

少双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2016年金隅集团取得冀东集团的控制权后，成

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金隅集团与本公司在水泥业务领域存在持续的、

无法避免的同业竞争问题。 前次重大资产重组中， 本公司通过与金隅集

团共同出资组建合资公司的形式，获得了金隅集团10家水泥企业的控制

权，有效改善了双方的同业竞争状况。 通过本次交易，本公司将获得金隅

集团剩余14家水泥企业的控制权，从而金隅集团全部水泥业务由本公司

统一经营管理，本公司与金隅集团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本次交易有助于本公司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竞争优势。 本

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水泥业务内部管理机制将进一步完善，水泥业务的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技术融合和管理协同将进一步加强，有利于增强本

公司在华北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地区的水泥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竞争优势，

避免重复投资，降低产能过剩风险，符合本公司及金隅集团长期发展需要

和全体股东利益。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考虑到冀东水泥出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于2018年7月实

施完毕，前次重组中的交易标的已于2018年7月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范围。

由于公司和前次重组标的公司属同一控股股东控制，公司前次重组系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因此公司在编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备考财务报表时

已按照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关会计政策对2017年度财务报表进行

了追溯调整， 以反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上市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

下使用经追溯调整的公司2017年财务报表与经审阅的备考财务报表同

期数据进行比较。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7-31/2018年1-7月 2017-12-31/2017年度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总资产 5,815,514.73 6,762,259.75 5,662,006.00 6,610,272.44

总负债 3,768,807.32 4,383,630.30 3,715,860.90 4,322,175.38

所有者权益 2,046,707.41 2,378,629.45 1,946,145.10 2,288,097.0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86,753.69 1,126,236.46 1,352,673.97 1,415,586.84

营业收入 1,581,563.89 1,620,263.60 2,516,793.84 2,612,320.96

营业利润 173,097.79 209,029.82 143,090.98 198,716.62

利润总额 172,797.36 207,883.18 141,694.75 198,780.47

净利润 131,038.61 155,948.00 93,806.58 149,753.17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84,203.53 92,258.90 50,327.61 82,297.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25 0.685 0.373 0.6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25 0.685 0.373 0.611

由上表对比可见，本次交易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扩大公司资产

规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后，本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进一

步增长，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将进一步提升。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后，本公司股权结构无变化。

五、本次交易的性质

（一）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重组报告书签署之日，冀东集团持有本公司30.00%股份，为本

公司控股股东， 金隅集团为冀东集团控股股东， 并为本公司间接控股股

东。 此外金隅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7.00%股份。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经审计的冀东水泥2017年度财务报表、14家标的公司2017年度

模拟合并报表及标的资产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标的资产模拟合并值 冀东水泥 占比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资产总额 104.40 410.34 25.44% 否

营业收入 50.94 152.90 33.32% 否

资产净额 58.75 100.78 58.30% 是

注：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上表中的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资

产净额均为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作价金额和经审计的标的公司2017年

度模拟合并报表总资产、净资产金额的孰高值。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标的公司的资产净额（交易作价与净资产金额

的孰高值）已超过冀东水泥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期末净

资产额的50%，且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二条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公司出资组建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构成重组上市， 已按照

《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并已履行完毕

全部应履行的内外部审批、核准程序。 截至2018年7月末，公司出资组建

合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

本次交易立足于前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成果而展开， 前次重大资产重

组已按照《重组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故不再纳

入本次交易累计计算的范围，本次交易亦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属于《重组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情形，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

上市。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9日

（上接A31版）


